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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中牧股份”）按照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与履行》的规定和北京证监局的相关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于 2014年 2月 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

布了《中牧股份关于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临 2014-009），就截止 2013 年底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等相关主体在股权分置改革和再融资过程中的相关

承诺履行情况做了专项披露。 

 

现就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等相关主体截止本公告日相关承诺履行情

况披露如下： 

 

一、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牧总公司”）于 2006

年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如下特别承诺： 

1、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者转让。 

2、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股份总数的

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5%,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10%，且承诺上述期限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 5.90 元，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

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

该价格进行除权处理。 

3、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

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4、公司将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根据国家相关管理制度和办法实施管理层

股权激励计划。 

截止目前，中牧总公司所持有的中牧股份的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持股总数未

发生变化，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关于所持股份限售流通的相关承诺事

项。中牧股份尚未提出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将继续跟踪国家相关政策，适时推出

股权激励计划。 

 

二、再融资过程中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避免同业竞争及规范关联交易的相关承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集团”）

和控制股东中牧总公司于 2012 年 10月在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按照中

国证监会要求分别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其内容

如下： 

1、中国农业集团出具的承诺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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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农业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经营组织，目前所从事业务与中牧股

份主营业务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将来也不会从事与中牧股份主营业务有实质性

同业竞争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未来产生或出现与中牧股份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及其

他商业机会，则在中牧股份提出要求的前提下，及时将该等业务以公平、公允的市

场价格注入中牧股份或者直接将该等商业机会让渡给中牧股份。 

2）中国农业集团与中牧股份及其控股企业之间将规范并尽可能地减少关联交

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承诺将遵循市场化的公正、

公平、公开的原则进行，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牧股份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

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中牧股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中国农业集团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中牧股份的资金、资产的行为；杜绝

中牧股份为中国农业集团违规提供担保的行为。 

2、中牧总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内容 

1）中牧总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经营组织，目前所从事业务与中牧股份

主营业务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将来也不会从事与中牧股份主营业务有实质性同

业竞争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未来产生或出现与中牧股份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及其他

商业机会，则在中牧股份提出要求的前提下，及时将该等业务以公平、公允的市场

价格注入中牧股份或者直接将该等商业机会让渡给中牧股份。 

2）中牧总公司与中牧股份及其控股企业之间将规范并尽可能地减少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承诺将遵循市场化的公正、公平、

公开的原则进行，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牧股份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

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中牧股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中牧总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中牧股份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中牧股份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中牧总公司的关联

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4）中牧总公司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中牧股份的资金、资产的行为；杜绝中

牧股份为中牧总公司违规提供担保的行为。 

截止目前，中国农业集团和中牧总公司继续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没有发生违反

承诺的情形。 

（二）股份限售承诺及履行情况 

2013 年 9 月，参与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10 位投资人：申万菱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太平洋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山南世纪金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虎甲投资

有限公司和李刚均签署了《中牧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关于所认购股份限售

的承诺》，承诺自本公司 2013年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2013年 10月 16日）

起 12个月内，不转让其所认购的股份。 

截至目前，上述 10位股东继续履行上述承诺，没有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